
附件 4

孟州市 2024 年重点项目集中观摩活动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项目建设突破年活动开展,在全市营造项目建

设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全市上下上项目、增投资、促

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重点项目集中观摩

活动。为确保观摩活动取得实效，结合实际，制定 2024 年度活

动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重点项目集中观摩活动，搭建互相学习借鉴平台，

全面检阅各乡（镇）办事处及高新区招商引资、项目谋划储备、

靠前服务项目、扎实推进项目等工作成效，及时发现项目建设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亮项目、比成效，进一步突出典型

引领作用，倒逼项目责任单位、市直相关单位加大项目协调服务

力度，营造良好的项目建设环境，形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

的良好氛围，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二、工作计划

1.项目观摩时间。原则上全年举行观摩活动四次，每季度举

行一次，当季的首月开展上一季度项目观摩活动。

2.参加观摩人员。相关市级领导，各乡（镇）办事处党（工）

委书记、乡（镇）长（主任），市直相关单位（市委办、政府办、

纪委监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社会工作部、发



改委、工信局、人社局、自然资源规划局、住建局、水利局、商

务局、应急管理局、统计局、生态环境分局、科技局、税务局、

高新区、投资公司、产发公司、金融机构等）主要负责人。

3.观摩活动方式。项目观摩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原则上一

天。第一阶段举行现场观摩评价活动，第二阶段召开全市重大项

目推进会，对全市项目建设情况进行通报，对观摩项目情况进行

综合评价，原则上，项目观摩活动结束后立即召开推进会。

4.观摩项目要求。按照“看新不看旧、看工业不看其它、看

进度不看展板”的原则，观摩项目为当年新开工项目，原则上每

次每个乡（镇）办事处及高新区观摩 2 个产业项目（房地产项目

除外），以工业项目为主,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2000 万元，其中至

少有 1 个亿元以上项目；项目不能为打包项目，分期建设项目不

重复观摩；项目要有实质性形象进度，前期手续基本办结，具有

引领性和带动性，能够充分体现项目建设成果和高质量发展成

效。若没有符合要求的观摩项目，则不参加观摩活动，现场评价

分数为零。

5.观摩项目申报。各乡（镇）办事处及高新区根据自身产业

发展优势，结合项目建设实际，提前梳理，选择符合要求的拟观

摩项目。

6.观摩项目预审。观摩前，由政府办、市重大项目谋划和推

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拟观摩项目进行现

场预审，主要核查项目投资规模、建设性质、产业类别、当前形

象进度、前期手续办理等情况，对于不符合观摩要求的项目提出



调整意见。

7.观摩项目确定。市重大项目谋划和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对通过预审的观摩项目进行梳理汇总，上报市委、市政府领导

审阅；根据市委、市政府领导工作指示进行调整，最终审定。

三、观摩项目评价原则

1.各乡（镇）办事处及高新区项目观摩评价总分值为 100 分，

分为现场排名评价和日常综合评价两部分，其中现场排名评价占

总分的 40%，日常综合评价占总分的 60%，根据两项评价总分值

进行整体排名。

2.现场排名评价 40 分，主要根据项目规模、形象进度、施

工现场环保措施落实情况、项目效益等方面进行评价，对各乡（镇）

办事处及高新区给予排名，第一名得 40 分，第二名得 39 分，每

个名次递减 1 分，依此类推，得分计入总分值。现场排名评价活

动中，各乡（镇）办事处党（工）委书记、乡（镇）长（主任）

及高新区有关负责人不参与评价。

3.日常综合评价 60 分，主要对项目谋划及转化情况、总投

资 500 万元以上新开、续建项目完成情况、省市重点和“三个一

批”项目建设情况、新开工项目入库纳统及固定资产投资贡献情

况、招引项目提请预审情况、帮办代办综合服务项目情况等方面

进行评价打分，由市直相关单位根据日常工作情况予以评价，得

分计入总分值。

4.扣分项。对上季度观摩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回头看”，对于

进展缓慢、或无进展项目予以认定，在当期观摩成绩中予以扣分。



四、有关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办事处及高新区要高度重视，

主要领导亲自安排部署，严格观摩项目筛选，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确保观摩成效。参加观摩活动的领导应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的原则进行评价。

2.抓实项目推进。对于在观摩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在观摩活

动结束后，第一时间反馈至有关单位，建立台账，明确解决时限，

由两办督查科持续跟踪督导落实，切实加快项目推进。

3.严格评比奖惩。每次观摩综合评价前两名的单位分别奖励

现金 10 万元、5 万元，并在推进会上进行典型发言，后两名单

位作表态发言，连续两次项目观摩排名后两名的单位，年终考核

优秀名额核减 10%。


